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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准则应用案例——合同变更与可变对价的判断 

【例 1】甲公司与客户乙公司签订合同，在一年内以固

定单价 100 元向乙公司交付 120 件标准配件，无折扣、折让

等金额可变条款，且根据甲公司已公开宣布的政策、特定声

明或者以往的习惯做法等相关事实和情况表明，甲公司不会

提供价格折让等可能导致对价金额可变的安排。甲公司向乙

公司交付 60 件配件后，市场新出现一款竞争产品，单价为

每件 65 元。为了维系客户关系，甲公司与乙公司达成协议，

将剩余 60 件配件的价格降为每件 60 元，已转让的 60 件配

件与未转让的 60 件配件可明确区分。假定不考虑亏损合同

等其他因素。 

本例中，由于合同无折扣、折让等金额可变条款，且根

据甲公司已公开宣布的政策、特定声明或者以往的习惯做法

等相关事实和情况表明，甲公司不会提供价格折让等可能导

致对价金额可变的安排，该价格折让是市场条件的变化引发，

这种变化是甲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根据其所获得的相关信息

无法合理预期的，由此导致的合同各方达成协议批准对原合

同价格做出的变更，不属于可变对价，应作为合同变更进行

会计处理。该合同变更未增加可明确区分的商品，甲公司已

转让的商品（已转让的 60 件配件）与未转让的商品（未转让

的 60 件配件）之间可明确区分，因此，该合同变更应作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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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终止及新合同订立进行会计处理，甲公司向乙公司交付

剩余 60 件配件时，确认收入 3 600 元（60×60）。本案例不

涉及亏损合同的相关会计处理分析。 

分析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八条、

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等相关规定；《〈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应用指南 2018》第 19-24 页、第 53-54 页、第 68-

72 页等相关内容。 

 

【例 2】2X20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与客户乙公司签订合

同，在一年内以固定单价 100 元向乙公司交付 120 件标准配

件。甲公司以往的习惯做法表明，在该商品出现瑕疵时，将

根据商品的具体瑕疵情况给予客户价格折让，企业综合考虑

相关因素后认为会向客户提供一定的价格折让。合同开始日，

甲公司估计将提供 300 元价格折让。2X20 年 1 月 30 日，甲

公司向乙公司交付 60 件配件，假定乙公司已取得 60 件配

件的控制权，甲公司确认收入 5 850 元（100×60-300×60/120）。

2X20 年 1 月 31 日，乙公司发现配件存在质量瑕疵，需要返

工，甲公司返工处理后，乙公司对返工后的配件表示满意。

甲公司对存在质量瑕疵配件提供的返工服务是为了保证销

售的配件符合既定标准，属于保证类质量保证，不构成单项

履约义务，甲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

项》的规定对相关的质保义务进行了会计处理。2X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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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为了维系客户关系，甲公司按以往的习惯做法主动提

出对合同中 120 件配件给予每件 3 元的价格折让，共计 360

元，该折让符合甲公司以往的习惯做法。甲公司与乙公司达

成协议，通过调整剩余 60 件配件价格的形式提供价格折让，

即将待交付的 60 件配件的单价调整为 94 元。 

本例中，对于配件存在的质量瑕疵，甲公司已进行返工

处理，且乙公司对返工后的配件表示满意，甲公司的质保义

务已经履行。为维系客户关系，甲公司提供了质保之外的价

格折让，并且在合同开始日，根据甲公司以往的习惯，可以

预期如果商品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甲公司将给予乙

公司一定的价格折让，而后续实际给予的折扣与初始预计的

折扣差异属于相关不确定性消除而发生的可变对价的变化，

而非合同变更导致的，应作为合同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进行

会计处理。由于并无证据表明甲公司给予的价格折让与某部

分履约义务相关，因此甲公司给予的价格折让与整个合同相

关，应当分摊至合同中的各项履约义务，其中，已交付的 60

件配件的履约义务已经完成，其控制权已经转移，因此，甲

公司在交易价格发生变动的当期，将价格折让增加额 60 元

（360-300）分摊至已交付的 60 件配件，冲减当期收入 30 元

（60×60/120）。甲公司在乙公司取得剩余 60 件配件控制权

时，相应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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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八条、

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等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应用指南 2018》第 19-

24 页、第 53-54 页、第 68-72 页、第 85-87 页等相关内容。 

 

【例 3】甲公司与客户乙公司签订合同，为其提供广告

投放服务，广告投放时间为 2X2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投放渠道为一个灯箱，合同金额为 60 万元。合同中无折扣、

折让等金额可变条款，也未约定投放效果标准，且根据甲公

司已公开宣布的政策、特定声明或者以往的习惯做法等相关

事实和情况表明，甲公司不会提供价格折让等安排。双方约

定，2X20 年 1 月至 6 月乙公司于每月月底支付 10 万元。广

告投放内容由乙公司决定，对于甲公司而言，该广告投放为

一系列实质相同且转让模式相同的、可明确区分的商品。广

告投放以后，由于出现外部突发原因，周边人流量骤减，乙

公司对广告投放效果不满意。2X20 年 3 月 31 日，甲公司与

乙公司达成了广告投放服务补充协议，且双方已批准执行，

假定分以下三种情形： 

情形一：对后续广告服务打五折处理，即 2X20 年 4 月

至 6 月客户于每月月底支付 5 万元。 

情形二：增加广告投放时间，即合同期限延长至 2X20 年

8 月 31 日，但合同总价 60 万元不变，客户于 4 月至 8 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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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底支付 6 万元。 

情形三：增加广告投放媒体，即从 2X20 年 4 月 1 日起

到 2X20 年 6 月 30 日，甲公司为乙公司提供两个灯箱来投放

广告，在新增的灯箱上提供的广告服务本身是可明确区分的，

合同总价 60 万元和付款情况不变。 

假设甲公司为提供广告服务而占用的灯箱不构成租赁，

不考虑其他因素和相关税费。本案例不涉及亏损合同的相关

会计处理分析。 

本例中，由于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时并没有约定可

变对价，且甲公司已公开宣布的政策、特定声明或者以往的

习惯做法等相关事实和情况表明，甲公司不会提供折扣或折

让等安排，甲乙公司的合同中不存在可变对价，对于 2X20 年

3 月 31 日的补充协议，三种情形均应当作为合同变更进行会

计处理。 

对于情形一，甲乙双方批准对合同价格作出变更，合同

变更并没有增加可明确区分的商品及合同价款，且合同变更

日已提供的广告服务与未提供的广告服务之间可明确区分，

所以甲公司应当将合同变更作为原合同终止及新合同订立

进行会计处理。新合同的服务时间为 2X20 年 4 月 1 日至

2X20 年 6 月 30 日，交易价格为 15 万元（原合同交易价格

中未确认为收入的部分 30 万元与合同变更中客户已承诺的

对价金额-15 万元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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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情形二，甲乙双方批准对合同范围作出变更，合同

变更增加的广告投放时间本身可明确区分，甲公司承诺的增

加的服务时间与原服务时间并未形成组合产出、不存在重大

修改和定制、高度关联等情况，因此，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

确区分的广告投放服务时间，没有新增合同价款，所以甲公

司应当将合同变更作为原合同终止及新合同订立进行会计

处理。新合同的服务时间为 2X20 年 4 月 1 日至 2X20 年 8 月

31 日，交易价格为 30 万元（原合同交易价格中未确认为收

入的部分 30 万元与合同变更中客户已承诺的对价金额 0 元

之和）。 

对于情形三，甲乙双方批准对合同范围作出变更，合同

变更增加了广告投放服务的范围，在新增的灯箱上提供的广

告服务本身是可明确区分的，因此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

分的广告投放服务，但是没有新增合同价款，甲公司应当将

合同变更作为原合同终止及新合同订立进行会计处理。新合

同（两个灯箱）的服务时间为 2X20 年 4 月 1 日至 2X20 年 6

月 30 日，交易价格为 30 万元（原合同交易价格中未确认为

收入的部分 30 万元与合同变更中客户已承诺的对价金额 0

元之和）。 

分析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八条、

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等相关规定；《〈企业会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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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 14 号——收入〉应用指南 2018》第 19-24 页、第 26-33

页、第 53-60 页等相关内容。 


